
著作权法

2026年 6月 6日第七届社员会议第二三三次会议三读通过

2026年 6月 6日颁布并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语言学社各机关及社员之著作权，促进学术研究与知识共享，规

范社团创作成果之归属、行使与流通，依语言学社纲领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作规定如下：

（一）本法所称之著作，谓属于文学、学术、艺术或其他领域，具原创性之创

作成果，包括但不限于研究论文、刊物、书籍、试题、讲义、图样、标识、音像、

程式及数据汇编。

（二）本法所称之著作人，谓创作著作之人；数人共同完成而不可分割者，为

共同著作人。

（三）本法所称之著作权，含著作人格权及著作财产权。

（四）本法所称之机关著作，谓语言学社各机关于其职权范围内主持完成之著

作。

（五）本法所称之主管机构，为社团管理委员会版权局；涉及学术出版事项

者，另依《语研院组织法》之规定。

第二条之一 　 社团管理委员会版权局直隶于社团管理委员会。

第二条之二 　 社团管理委员会版权局置局长一名，综理社团版权事务。局长由

社团管理委员会主席任免，其职务变更适用《社团管理委员会组织法》之相关规定。

第三条　 下列著作，适用本法：

（一）语言学社各机关之创作成果。

（二）社员以语言学社社员名义所为之创作成果。

（三）依委托、合作或职务关系而为语言学社完成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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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以个人名义，且未假语言学社之名义、职务或资源所为之创作，其著作权

归属社员个人，不适用本法关于归属之规定，惟得自愿依本法公开授权。

第四条　 著作权之享有，不以登记、注册或发表为要件，于著作完成时即生效。

第五条　 本法之适用，不得抵触纲领第三条第四款所定之公开版权原则。本法

未规定者，依纲领、相关法律及法律解释之原则处理。

第二章　 著作权之归属

第六条　 机关著作之著作权，归属该机关。机关解散或改组者，由承继其职能

之机关行使；无承继机关者，归属社团管理委员会管理。

第七条　 社员以语言学社社员名义所为之著作，其著作人格权专属创作之社员；

著作财产权由社员保留，惟应依本法第四章之规定公开授权。

第八条　 共同著作之著作权，由共同著作人共有。各著作人之贡献得分离利用

者，各就其部分单独享有著作权。共有著作财产权之行使，应得共同著作人过半数

之同意；著作人格权，各著作人得单独主张。

第九条　 语言学社依《竞赛法》《语研院组织法》及相关法律，延聘社团外人员

参与命题、评审、编辑等工作所完成之著作，其归属及利用依委托协议定之；协议

未约定者，著作财产权归属语言学社，著作人格权归属实际创作之人。

第十条　 学校人员或校外人员参与本社事务所完成之著作，其著作权依《语言

学社与永川中学关系条例》及相关协议处理。

第三章　 著作人格权与著作财产权

第十一条　 著作人享有下列著作人格权，不得让与或继承：

（一）决定著作是否公开发表及其方式。

（二）于著作上具名、用别名或不具名（署名权）。

（三）禁止他人歪曲、割裂、窜改其著作致损害其声誉（完整性权）。

机关著作之公开发表，依该机关之决议为之，并得以机关名义署名。

第十二条　 著作财产权人专有以重制、公开发表、改作、汇编、散布及其他方

式利用其著作之权利，并得将之全部或部分让与他人或与他人共有。

第十三条　 社员丧失社员身份者，其既有著作之著作权不受影响；其依本法所

为之公开授权，亦不因身份丧失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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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开授权与个人声明

第十四条　 本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款所定之著作，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著作

人于公开发表前另以个人声明者外，均依纲领规定之协议公开版权。

第十五条　 社员就其以社员名义所为之著作，得于公开发表前，以书面向主管

机构声明保留全部或部分著作财产权，或采用其他授权方式。声明应载明著作名称、

保留范围及理由，经登记后生效。未及时声明者，推定依前条公开授权。

第十六条　 依本法或个人声明所为之公开授权，一经生效，于授权条款所定范

围内不得撤回。已依授权取得利用权之人，其既得利用不受嗣后声明变更之影响。

第十七条　 利用依本法公开授权之著作者，应依授权条款表明原著作人或机关

之姓名、名称及出处，并标注所适用之授权协议。就该著作改作或汇编而成之衍生

著作，应以相同或相容之协议公开。

第十八条　 主管机构档案部应就机关著作及经声明之著作建立登记簿，载明著

作名称、著作人、完成日期、授权方式及声明内容，依《社团管理委员会组织法》保

存，保存期不少于三年。登记非著作权取得之要件。

第五章　 特殊客体

第十九条　 语言学社社徽、社旗依纲领第四条设计，其使用权专属语言学社。社

徽、社旗含永川中学校徽元素者，其对外使用并应符合《语言学社与永川中学关系

条例》之规定，不得使人误认本社之行为即为学校之行为。非经主管机构授权，任

何个人、政党或团体不得以营利或政治目的使用社徽、社旗。

第二十条　 竞赛之试题、答案、评分标准及统计报告，于公开前依《竞赛法》负

保密义务，不得擅自重制或散布。前述材料公开后，其著作权归属语研院；语研院

得依学术目的公开授权，惟应顾及命题人之署名权及保密约定。

第二十一条　 语研院出版之刊物及书籍，依《语研院组织法》第十三条及本法

之规定公开版权，其内容由语研院依学术标准负责。

第二十二条　 下列文件不为著作财产权之标的，语言学社各机关及社员均得自

由查阅、重制及利用，惟不得歪曲其内容或伪造其来源：

（一）社团纲领、法律及法律性文件。

（二）各机关依法应公开之公告、行政令及会议记录。

（三）仲裁团之裁决书及法律解释。

（四）选举、罢免及公民投票之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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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著作权之限制与争议

第二十三条　 为社团内部之教学、研究、评论、报导或其他正当目的，于必要范

围内且不损害著作人合法权益者，得不经著作财产权人同意而合理使用其著作，惟

应明示出处。

第二十四条　 任何人不得抄袭、剽窃他人著作，或伪造、窜改研究成果。语研

院研究员及命题、评卷人员违反者，并依《语研院组织法》及《竞赛法》处理。

第二十五条　 涉及校外资金、资源或合作之著作权事宜，应依相关法律报备；未

经报备者，不得以语言学社名义让与或授权著作权。

第二十六条　 因本法所生之著作权归属、授权及侵害争议，属社员间之权利争

议者，由仲裁团普通庭依《仲裁团组织法》审理；涉及机关行为合宪性者，依《纲

领审查法》处理。涉及本法之解释，得依法申请仲裁团解释。

第二十七条　 经仲裁团裁决侵害著作权成立者，侵权人应停止侵害、回复原状

或为适当补救；其行为同时违反其他社团法律者，并依各该法律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法由社员会议三读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修订时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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